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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
在北京召开提案沟通会，其中一个提案是关于上调
个税起征点的，他建议个税起征应至少6000起，并且
允许纳税人选择按个人或按家庭申报纳税，考虑实
际家庭负担。他还建议，每两年依据宏观经济形势、
物价水平、居民收入变动等各种因素，对起征点进行
调整，并形成制度化的操作规则。（3月4日《新京报》）

个人所得税，不仅承载着纳税的数学计算，还承
载着公民意识的培养。正因为如此，面对希望大幅度
调高个税起征点的看法，就有专家表态，“提高起征
点，或不利于培养公民意识”，但也有反对者认为“公
民意识并非一定通过个税缴纳来培养”。

在个税上面，起征点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
是，起征点只是一个小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指导思想

的问题，是税制的问题。同时，个税的起征点难以承
受培养公民意识的重担，自古以来都存在纳税，但公
民意识却是人类进入民主法治文明社会之后的产
物。

当前，国家发展战略将“民富”放到重要位置，要
到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这是顺应民意期
待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应该顺应这一形势，
真正为藏富于民创造条件，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模式，主要有分类税制、综合
税制和分类综合的混合税制三种。分类税制是对同
一纳税人不同类别的所得，按不同的税率分别征税；
综合税制是将纳税人在一定期间内的各种所得综合
起来，减去各项法定减免和扣除项目的数额，就其余

额按累进税率征收；分类综合税制是先对纳税人各
项所得分类，从来源征税，然后再综合纳税人全年各
种所得额，按累进税率计税。

由于综合税制对每一大类都设定了相应的免税
部分、可允许扣除部分；应税所得还要再扣除某些特
定项目，如赡养扣除、教育扣除、残疾人扣除等等，使
得征税更加公正，因此，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欢
迎。而目前我国，仍然实行的是分类税制，将个人的
各种所得分为11项，分别适用不同的费用扣除规定、
不同的税率、不同的期限，采用不同的计税方法，使
得征税难以综合考虑纳税人的负担。因此，今后个人
所得税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下定决心，采取实质性的
举措，对征收模式进行改革，实行综合税制或者分类
综合税制。

要藏富于民，是有几个前提的，一是收入的增长
速度要和GDP的增长速度合拍，至少要跑赢CPI的速
度；二是在确定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项目时，要与
CPI联动，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问
题；三是“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宣传引导公民
自觉纳税的同时，要使公民有监督知晓税收使用的
权利。

个税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税率结
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实行9级税率，税率过细，使
得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
发挥。在未来的改革中，一方面要缩减税率层级，从
国外经验看，5级是比较合适的；另一方面，要根据经
济发展状况不断修正最高边际税率，从而真正促进
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长华
痛批学历歧视愈演愈烈，直言这样的选人机制简
单粗暴，必须用刚性手段加以杜绝。不能说学历
不重要，但如果“学历决定一切”，也不是健康的
社会生态。我们承认，大学之间存在差别，但不能
因为有差别就以“出身”论英雄。人们常说“学历
不等于能力”，也常说“英雄莫问出处”。如果学历
必须成为一道门槛，当应聘者跨越了这道坎，招
聘单位还回头“查三代”的“名校崇拜症”必须打
住了。

职能转变需多些“减法”思维

当前一些地方行政审批权异化现象需要警
惕：政府部分审批权转由一些事业单位和社会组
织承接，有些组织反而变成了狐假虎威的“二政
府”。行政权力的下放，不能只是从政府下放到行
政化色彩浓厚的行业协会。这种放权，不过是“新
瓶装旧酒”，对经济社会发展没太多益处。想要在
行政审批上做足“减法”，就必须真正将这些权力
交到市场和社会的“手”中。一方面，要大胆放权，
给市场和社会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要
鼓励社会形成各类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形成竞
争性的格局，以有效承接行政职能，让“二政府”
没有容身之处。

取消经适房不意味着一劳永逸

今年郑州市保障房将实行“三房合一”新模
式，即把廉租房、经适房与公租房对象统一纳入
公租房保障范围，停止经适房和廉租房的市场供
应。取消经适房不意味着一劳永逸，这只是起点
不是终点。如何解决新情况新问题，避免公租房
穿新鞋走老路，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和魄力。首
先，公租房必须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合理设置准
入条件和租金标准，避免出现新的“夹心层”。其
次，要做到公平分配，必须让政府介入建设过程，
或者由企业代建，政府回购、分配、管理。

福利院透明才能赢得公信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湖北十堰市儿童福利院
不供暖造成7名儿童被冻死，官方回应称死亡儿
童均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虽经治疗还是死
亡，但绝不是“冻死”。信息透明不是危机公关策
略，而应作为最弱势群体监护人的福利院最起码
的行为准则。现在，公众对慈善透明的要求越来
越高，福利院也应该向一些民间慈善组织学习，
还应以更开放的姿态，接受志愿者服务和公众监
督。福利院应该相信，只有阳光能赢得公信。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日前，中华慈善总会荣誉副会长周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慈善立法势在必行。他提出，“每个人的工资，必须要有一笔
钱进行慈善公益，就像现在纳税一样。”他的说法，遭到了众
多慈善界人士的反对，慈善应该自愿，强制性的“慈善”不可
取。（3月5日《广州日报》）

其实，目前慈善问题的症结在于因慈善机制的不透明导致
慈善机构缺乏公信力。如果这个制约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病
灶”不除，慈善事业的健康就是空谈，所谓“一个慈善立法可
以把慈善事业中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的想法，只能是异想天
开。

一方面，“公开透明”原则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保障线。没
有公开透明，公众监督就是虚妄之谈；没有公开透明，就为腐
败埋下伏笔。公开透明，不是简单粗糙地晒账本，公众需要知
道每一笔捐款的来源、具体流向，需要知道善款有没有发挥效
用。试想，自己捐出去的钱到底是否用在慈善对象身上都不知
情，谁还心甘情愿地把钱捐赠出去?

与此同时，“自觉自愿”原则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慈善
是人们在心理驱动下所做出的善举，是发自人们内心的自觉自
愿行动。而人们在做慈善中，也会感受到“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的愉悦。如果将这一彰显善举的行动，变成像纳税一样，
强制公民不得不做，“慈善”也就不是慈善了，更像是“合法
打劫”。

“公开透明”和“自觉自愿”原则，二者相互依存，不可
偏废，构成慈善事业的血肉关系。而“扣工资做慈善”显然是
开错了药方，只能让慈善事业严重失血，让“病情”雪上加
霜。

慈善事业的发展固然需要立法支持，但不能偏离其“鼓
励”和“引导”慈善事业发展的基调。比如，像英国《2006年
慈善法》，放松对小型民间公益性组织的注册要求，保护和促
进民间慈善公益组织发展；通过减免税收，鼓励企业和公民慈
善的积极性。惟其如此，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壮大才有希望。否
则，“扣工资做慈善”之类的立法提议，只能将慈善事业引入
歧途。

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4日
说，养老金双轨制等一系列问
题正在进行综合研究和顶层设
计。他介绍，这个综合课题包
括养老金空账、缺口、城乡差
别、转移接续问题，退休年龄
问题，如何发展大病保险等。
但他没有给出方案出台的时间
表。(3月5日《现代金报》)

养老金双轨制问题正做顶
层设计，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引
起上层领导的重视并且列入了
议事日程，给了企业退休职工
进一步提高养老金、获得社会
公正待遇的希望，值得千万企
业退休老人们的期待，更让今
天在企业工作的亿万员工有了
退休后度过美好晚年的远景期
待。然而，公众取消养老金双
轨制的呼声已久，取消养老金
双轨制依然在“研究”，这不
能不说步伐有点慢。

而且，胡晓义副部长介绍
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课题
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和顶层设
计，有的已经做出了决策原则
和 方 向 ， 有 的 还 在 深 入 研
究。”把改变养老金双轨制和
城乡差别、大病保险、退休年

龄等复杂难解的问题搅和在一
起，养老金双轨制的改变，恐
怕要多费许多时间。其实，在
当年决定让机关事业单位干部
职工退休后享受高于企业职工
几倍养老金的时候，似乎并没
有像今天取消双轨制这样经过
一个很大课题的综合性研究。

决策必须讲究效率，对明
显不公平的制度设计，取消更
应该干脆一些。应当承认，我
国确实面临许多复杂的国情，
但这不应该成为阻碍养老金双
轨制度改革的借口。笔者建
议，第一，不妨逐年公布企业
退休职工养老金与机关退休干
部养老金的变化情况，让大家
看看这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
了；第二，不妨定期公布综合
研究和顶层设计的进展情况，
并且不断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
和建议，加快方案出台的进
度，尤其是要让老人们看到情
况的变化进程，是他们有一个
逐步走向取消养老双轨的盼
望。而从事养老制度顶层设计
的工作者，应该对此有一种只
争朝夕的紧迫感，让好的制度
尽快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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